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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国

网民网民
大会堂大会堂

话题：国务院安委会通报
甘肃正宁校车事故

网友发言

除了出钱买校车，还有校车的运营费
用。出事校车的幼儿园学费是每学期600多
元，包括校车费。如果运营费用还是学生自
己出的话，乘坐不超载的校车，学费还会上
涨。这种问题，不是发个文件就可以解决得
了的。 网友youyou

通报中几个关键问题没有讲清楚，比如：
1.“建立长效机制”。可这个长效机制到底如
何建立？2.“谁主管、谁负责”。谁是主管？
教育局？交管部门？学校校长？弄不清楚，
最后等于没人主管没人负责。如果只有学校
校长承担这个责任是远远不够的。3.“要创
新校车经营管理模式，完善公共财政支持补
贴政策”。如何经营？采用承包制还是其他
方式？如果采用承包制的方式，承包人的监
督谁来负责？ 新浪椰树hjf

话题：外交部回应向马其
顿捐赠校车事件

网友发言

如果我们还没解决温饱，那我们就不应
该向别人捐赠衣物和粮食。校车，我们一直
都缺，不应该捐。像现在这样，会让老百姓很
难受的。 网友你的瞳我的影

对国际社会是要负责任，但作为人民政
府，首先要对自己的人民负责！

网友猫眼看天下
现在捐是时候吗？你可以选择捐款，不

要赠校车，这样会伤害国人的心！
新浪手机用户

我觉得不是23辆校车的问题，而是大家
觉得国家连自己的内部问题都没有解决，却
在外面穷大方！ 新浪手机用户

题目一出，首先要说的就是，真没想到，
这么长时间，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居然没有
为保护救助行为制定相应的法规法律，正是
从这个意义上说，近日深圳公布的《深圳经济
特区公民救助行为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
意义非同一般。据记者了解，为救助行为专
门制定保护法规，这在全国还是首例。

（11月29日《广州日报》）
人类发展史告诉我们，自从人类进入原始

社会以来，就有了相应的“自然法”，这些“法”
虽并无成文，可也都是约定俗成，一代代口口
相传，比如“杀人偿命”，比如“欠债还钱”，都是
天经地义的，不需讨论，也无需争辩。之后，随
着人类进入文明社会，法律也就随着社会的发
展而发展，随着人类的进步而进步。

一切法律都是社会发展的需要，都是人类

文明进步的需要，此次拟定对诬陷救助人行为
予以惩罚，对救助行为予以保护，同样如此。

试想，如果早就有这种保护法规，深圳那
18个路人也就不会因有“后顾之忧”以至于有
可能终生背上“不义”的包袱，而可爱的小悦悦
若得到了及时救治，或许也就能保住她的生命。

从这点来说，我们应该感谢已经去了另
一个世界的小悦悦，是她用幼小生命的代价
唤醒人们立法保护救助人行为的意识；没有

“小悦悦事件”，恐怕还想不到要制定这样一
种条例，制定这样一种保护法规。当然，深圳
原本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头兵”，以思想
解放、敢为天下先而著称。不然，全国不少地
方都发生过这种“冷漠”乃至“见死不救”的事
件，我们至今却没有听说哪个地方在这方面
有什么作为。

其实，法规法律与道德人性并不相悖。
而制定这种法规，说到底，也还是回归人性，
回归理性。不讲人性的社会不是一个理性社
会；而不讲理性的社会，也绝不会是一个和谐
的社会。所谓人性，就是人的本性。而我们
不能不承认，人的本性都是趋利避害的。尽
管由于人类进化及文明的熏陶，人的本性不
可避免地受到改良，但“趋利避害”仍是人的
本能。因此，如果社会某种道德要求不能充
分考虑人的本性本能，那么这种道德也就很
难得以传承。

这大约正是深圳制定这种法规保护救助
行为的意义所在。我们希望在不远的将来，
通过这种法规解除全社会所有救助行为人的
后顾之忧，让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真正发扬
光大。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近日要求充分发挥媒
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加大对群众中道德模范
典型的宣传力度，坚持正面报道，多报道“好
人好事”、“好人有好报”，而不是反其道而行
之。“好孩子是夸出来的。好的社会风气也要
靠大家讴歌和鼓励好的现象，从而才能遏制
不好的现象。” （11月29日《南方日报》）

我不大赞同汪洋把群众比喻成“孩子”的
说法。群众是孩子，谁是父母？但汪洋的话
也表明了一点，即“孩子”的表现，同外界的影
响有很大关系，责任并不完全取决于“孩子”
自身。笔者同意汪洋这一看法。不过我还认
为，好孩子不仅仅是夸出来的。仅仅靠“夸”，
未必就能够“夸”出好孩子。很多方面都会对
孩子产生重要影响。

“好孩子”也是示范出来的。我们常说，

父母、老师是孩子行为的示范者，父母、老师
所表现出的良好行为，对于孩子会产生良好
影响；父母、老师所表现出的不好的行为，也
同样会对孩子产生坏的影响。很难想象，父
母一身毛病，却整天夸孩子，孩子就能够一尘
不染，成为一个好孩子。我们虽然不能把社
会的管理者看成群众的父母，但他们的行为，
对社会影响至关重要，很多不良现象源于一
些管理者的陋习示范。

“好孩子”又是引导出来的。这里的引
导，不仅指的是教育引导，更是社会现实的
引导，而后者才是决定因素。如果鼓励大
家做“好孩子”，那么就要奖励“好孩子”，重
用“好孩子”，优惠“好孩子”，这样才会引导
出现越来越多的“好孩子”。存在决定意
识，现实中大家都不愿意做“好孩子”，或是

都想远离“好孩子”，那一定是社会存在着
毛病。如果是这样，你再夸，也不可能夸出

“好孩子”。
“好孩子”还是呵护出来的。就算你夸出

来了“好孩子”，但是如果不注意呵护，甚至
“好孩子”在现实中处处碰壁，社会并不为“好
孩子”提供及时、实质的帮助和支援，就不会
有人愿意做“好孩子”，反之，还会让更多人害
怕做“好孩子”，远离“好孩子”。“好孩子”的产
生必须有合适的土壤。

一个社会缺乏“好孩子”，决不是“孩子”
的错。社会需要认真反思，社会为“好孩子”
都做了些什么？夸，是社会的责任，示范、引
导、呵护，同样是社会的责任。唯其如此，“好
孩子”才会越来越多，人们才会愿意做“好孩
子”，“好孩子”才会成为全社会的追求。

法规，为保护救助行为而立
□晚报评论员 闵良臣


